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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庆区法院审理此案时，神

航公司辩称，赵先生提走车辆后

使用了23天，于同年2月8日到该

公司进行首次保养，时长为1小时

43分钟，保养视频监控显示不存

在该公司对车辆造成剐蹭损害及

维修喷漆的情况。据GPS定位系

统装置显示，赵先生使用车辆处

于满负荷超长时间运行状态，除

固定在住处停留的合理时段外，

在 1月 19日 12时 24分至 17时 13
分，21时 50分至 1月 20日凌晨 3
时 13分，车辆使用时间累计长达

10小时，存在夜晚疲劳驾驶发生

车辆剐蹭事故的可能性。

且在 1月 19日至 2月 9日期

间，涉案车辆多次长时间停留在

灵武市嘉源街车辆维修一条街

处，该汽修街上店铺具备车辆钣

金、喷漆、烤漆维修条件，其中在1
月 21日停留达 8个多小时。另

外，在此时段内，GPS定位显示车

辆处于变动及方向变换方位等多

种情况，车辆还有被启动运行6次
的情况，其中13时41分53秒时车

辆运行时速为 17公里。因此，1
月21日不能排除车辆损坏进行维

修的可能性。

神航公司认为，赵先生没有证

据证明车辆交付前车辆已被损坏

喷漆的事实，以及神航公司明知车

辆有问题故意隐瞒销售的事实。

同时不能排除车辆在使用23天时

间里可能发生损坏维修的情况，也

同样不能排除赵先生自导自演将

没有损坏的车辆进行喷漆以制造

车辆被损坏维修的结果。且赵先

生自行委托的鉴定意见仅能证明

车辆右侧部位出现漆面厚度与原

厂车厚度误差超标的结果，并不

能证明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什

么，更不能证明形成这种结果的

原因系该公司造成，遂请求法院

驳回赵先生全部诉求。

《刚买的新车为何有修复痕迹？》后续

销售方构成欺诈 法院判退一赔三

2021 年 3
月 8 日，新消
息报以《刚买
的新车为何有
修复痕迹？》为
题报道了灵武
市民赵先生的
购车遭遇，当
时赵先生怀疑
购买的新车是
运损车，4S 店
则 称 交 车 时
没问题。5 月
24 日，记者获
悉，经过银川
市 兴 庆 区 法
院一审、银川
中院二审，认
定宁夏神航汽
车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以下
简 称 神 航 公
司）存在欺诈
行为，判决退
一赔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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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 1月 17日，灵武市民赵先

生来到位于银川市兴庆区丽景北街

的广汽传祺神航店，贷款购买了一

辆售价 11.68万元的白色M6自动豪

华版轿车，提车时出于对 4S店的信

任，并未仔细检查。当年 2月 9日，

赵先生在洗车时，突然发现车身右

侧多处有白色漆点，且右后叶子板

等处漆面厚度过高，摸起来不光滑，

心存疑虑的他当天下午便开车去了

4S店。对此，销售人员称没问题，可

能是车停到哪儿，被他人喷上漆

了。赵先生则认为，4S店明知这是

一辆运损车或事故车，却故意欺瞒，

涉嫌消费欺诈。

当年 2月 19日，赵先生通过律

师事务所委托宁夏翼诚二手车鉴定

评估有限公司对车辆是否发生过修

复进行鉴定，最终鉴定意见是：委托

鉴定的车辆发生过修复。

对此，神航公司庞经理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该车在交给赵先

生时没有任何问题。公司对这件事

情也很重视，一直积极与市场监管

部门配合，赵先生当时也验过车，其

在提车23天后才发现车辆有二次修

复痕迹，不知道问题出在哪个环节，

所以对赵先生提出的退一赔三的诉

求无法接受。

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当年3
月，赵先生就此事向法院提起诉讼。

当事人：
提车23天发现修复痕迹

销售方：
不排除使用期间可能发生损坏维修

兴庆区法院审理后认为，双

方签订的《新车定购合同》是双方

自愿签订，合法有效。该案的焦

点是神航公司的行为是否构成欺

诈。首先，涉案车辆经鉴定存在

漆面修复的客观事实，尽管神航

公司提出漆面修复可能发生在赵

先生使用期间的合理抗辩，但根

据双方对行车记录仪内容的查

看，并未有赵先生进行漆面修复

的确切证据，赵先生虽多次停留

在汽修街，但也不能就此推定其

存在漆面修复的行为。且根据赵

先生与神航公司售后经理的通话

可知，神航公司告知过赵先生涉

案车辆在运输过程中有异常停留

时间，所以也不能排除车辆在运

输途中发生了漆面修复的行为。

其次，神航公司作为经营者在对

车况进行检查时负有高于普通购

车人的义务，且也具有相应的专

业检查能力，神航公司从广汽传

祺销售有限公司接车时未检查出

涉案车辆的瑕疵、在交付给赵先

生之前也未能查出异常，如果允

许神航公司事后抗辩其不知道不

具有主观上的故意，则放纵了经

营者对商品新车的检查义务。

赵先生买的是新车，提的却

是被维修过的车辆，神航公司不

能证明履行过告知义务且得到消

费者认可，构成欺诈。赵先生当

庭变更解除《新车定购协议》为撤

销协议，不违反诉讼程序。故对

赵先生主张撤销双方签订的《新

车定购协议》，法院予以支持。《新

车定购协议》被撤销后，赵先生应

将涉案车辆返还给神航公司，神

航公司应退还赵先生购车款

11.6799万元。

另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

“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

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要求

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

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

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

神航公司还应赔偿赵先生35.0397
万元，赵先生主张的车辆购置税、

保险费、装潢费，未提交证据予以

证明，法院不予支持。赵先生支出

的鉴定费 4000元，神航公司应予

以承担。综上，兴庆区法院作出判

决：撤销双方签订的《新车定购协

议》，神航公司退还赵先生购车款

11.6799万元，赔偿 35.0397万元，

支付鉴定费4000元。

一审宣判后，神航公司不服

提起上诉。近日，银川中院作出

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院：存在欺诈，退一赔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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